
澎湖縣政府辦理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案件
罰鍰裁量基準第四點修正總說明 

本府為辦理違反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

制使用土地者案件之裁罰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特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於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十八日訂定發布本基

準，實施迄今未曾修正。 

為配合內政部一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台內地字第一零九零二六五七

三一號函所示，落實行政院指示從源頭管制，避免農地違規擴大，阻卻違章

建築轉作工廠之政策方向，針對逾期仍未改善或恢復原狀違規案件而第二次

裁處者，經本府各違規態樣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認定，涉及有礙公共

安全、環境衛生等情節重大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得同時執行停止

供水、供電，惟第三次裁處者，即應同時執行停止供水、供電。爰配合相關

執行原則修正本裁量基準第四點規定。 

 

 

 

 

 

 

 

 

 

 

 

 

 

 


